大同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
審查類別: 學位論文(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
	著作編號
	
	送審學校
	[bookmark: _GoBack]大 同 大 學

	送審等級
	助理教授
	姓名
	

	代表作名稱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包括研究主題、文字與結構、研究方法及參考資料、學術或應用價值等項)

	送 審 等 級
	總       分

	助 理 教 授
	

	審查意見：（若有不適合公開的、只供教評會委員參考的意見，請載明於此。如果沒有，本欄空白，請直接在乙表敘明審查意見。）


	審查人簽章發文日期：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校外審查委員您好：依據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規定，申請升等之教師除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資格外，申請為「助理教授」之審查評定基準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且須有三分之二（藝術類科型四分之三）以上之校外審查委員個別成績達70分以上。
※整理、增刪、組合、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不得送審。
※聯絡電話：(02) 25925252-2457  (02) 21822928-6877  hctsai@gm.ttu.edu.tw

